
运 城 师 范 高 等 专 科 学 校

运师教字【2019】14 号

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开学初教学工作安排

2019 年暑假即将结束，新学期就要开始。为保障本学期各项教

学工作有序开展，根据学校整体工作部署，经学校领导研究决定，现

将学期初教学工作安排如下：

一、专业建设

（一）师范专业认证

语文、数学、英语、舞蹈、书法五个专业根据新修订的人才培养

方案，对照 38项评估指标，研究文件、掌握标准、完善体系、规范

格式、修正表述、充实数据，整理档案，形成自评报告，为接受下半

年省级评估做好准备。11月份学校将组织专家深入各相关系部进行

师范专业自评自建工作的中期检查，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二）省级骨干专业建设

数学教育和舞蹈教育两个专业按照省级骨干专业建设项目任务

书规定的进度高标准完成预期目标，分解目标，细化任务，加强过程

监控，做好专项资金使用管理，确保各项建设工作有序进行。

（三）省级重点专业建设

舞蹈教育和艺术教育（书法）两个专业对照山西省职业教育重点

专业建设项目任务书，积极推进项目建设进度，加强管理，确保建设

实效。

（四）新增专业

为进一步优化和调整专业结构，适应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



人才的需求，根据省教育厅新增专业申报相关工作安排，我校已于 8

月 26 日上传“云计算技术与应用”专业申报资料，请数计系开学后

一周内做好答辩准备。

二、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进展通报

放假前，已将所有师范专业和部分非师范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改

意见反馈给本人，大部分未收回。开学第一周，非师范部分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修改意见反馈；第三周，定稿汇编。

三、常规教学

常规教学是学校工作的重中之中。每天各系部要对教学工作进行

检查（学期初系部要注意课表的更新并及时通知到相关教师），同时

教务处相关人员也要不间断地对教学情况进行检查，每月教务处根据

周报表及对各系部常规教学检查进行全面细致的量化考核，并据此撰

写教学简报，以督促各系部抓实抓好教学各环节运行管理工作，为下

一步评优评模及职称晋升提供依据。这是一项大的工程，也是为下一

步实行二级管理及教学工作改革与创新的突破，希望通过一年的试

行，逐步走向完善。

（一）本学期班级和阶梯教室安排

因学生和班级数量变化，各系部班级教室和阶梯教室使用安排做

了调整（见附件 1）。请各系部在开学后一周内做好交接，后期若因

报到人数变化，再进行个别调整。

（二）上课时间调整

为使各项课堂教学及课外活动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经校党委研究决

定，从 2019-2020 学年开始，将上课时间作适当调整，方案如下：

1.每天三大节课（上午：8:30-10:00、10:30-12:00，下午：2:40-4:10），

一大节课 90 分钟。

上午 10:00—10:30（半个小时）为课间操时间，主要是体育活动；

下午 16:20—18:00（一个多小时）为课外活动时间；



晚上习字、阅读和自习时间不变。

2.所有课程都上大课，两节连上。对于教学计划中周课时为 1 的课程，

按照单双周两节连上。

（三）课表的安排与使用

1.调课安排：第一周，调课教师填写调课申请并审批，各系部汇

总；第二周，原课表调整，新课表发布；第三周，新课表执行，各类

课统计汇总。

2.调课期间教师一律按原课表上课，不准私自更换课。一经查出，

责任自负。

3. 各系部按时打印课表，保证 9 月 1日正常开课。

（四）填写教学进度

各系部开学第一周发放授课计划，9 月 20 日前交回教务处。

（五）网络通识课安排

1.各年级网络课计划开设科目安排（见表 1-3）。

表 1.2019-2020 第一学期大一网络课程计划开设情况

序号 名称 年级 专业

1
不负卿春-大学生职业生

涯规划
大一 全体

2 大学生心理健康 大一 全体

3 走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大一 空乘 高铁乘务

表 2.2019-2020 第一学期大二网络课程计划开设情况

序号 名称 年级 专业

1 大学生安全与保护 大二 全体

2 走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大二 全体

3 科学的精神与方法 大二 全体

4 多媒体课件设计与制作 大二 全体

5 人工智能 大二（物，计） 物联网 计算机

6 大数据与物联网 大二（物，计） 物联网 计算机

7 图案审美与创作 大二 艺术设计



表 3.2019-2020 第一学期大三网络课程计划开设情况

序号 名称 年级 专业

1

STEM课程设计与案例分

析；

揭开潜意识的奥秘

大三 师范类

2、各年级网络课程计划开课时间安排。大一新生计划于国庆后

开课，大二大三学生计划在开学三周之内开课。

3.网络课不占用正常的教学时间，但课程一律进课表，各系部逐

一核实。

（六）学生成绩管理

1.在校生成绩管理

（1）开学第一周（9 月 2 日至 9 月 4 日）进行成绩订正，请各

系部于 9 月 4 日中午 12 点前将各系部成绩更正表教回教务处陈仰珊

处；第二周打印班级成绩单、统计补考名单，其中教务处统计公共课

补考名单（原初起一二年级由教心系统计），各系部统计专业课补考

名单；第三周命题制卷；第四周组织补考。具体方案另行通知。

（2）根据上学期校长办公会议决定，请各系部于第二周将学生

综合成绩按学分绩点排名在系部公示栏进行公布。

（3）各系部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学生学业预警管理办法》，

并严格予以执行。

（4）请各系部于开学初安排 2018-2019-1 学期挂科的学生，根

据本学期正常的教学秩序进行重修。

2.毕业生重修成绩管理

根据《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成绩考核及管理办法》规定，

决定对 2018、2019 届成绩不合格学生进行重修，具体安排如下：

（1）通知本系部 2018、2019 届毕业生成绩不合格学生返校参加

重修。

（2）学生填报《课程重修申请表》后，由教学系部指定班级和



教师予以重修。凡第一学期需要重修课程安排在本学期进行，第二学

期需要重修课程安排在下学期进行。重修按正常教学进行，于学期末

将重修成绩上报教务处。

（3）重修合格后，由教务处出具成绩单，报送学生处办理相关

手续。

（4）重修学生返校后，由各系部负责做好日常管理等工作。

（七）教材发放

教材发放地点在 1 号教学楼教材库，请各系部安排教学秘书联系

教务处马鹏老师领取。

（八）考试工作

1.教师资格考试报名

2019 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网上报名将于 2019 年 9

月 3 日至 6 日进行，请各系部务必及时通知 2020 届所有毕业生按时

报名，逾期责任自负，具体要求详见山西招生考试网 8 月 22 日公告。

2.普通话测试

接运城市教育局语言文字工作中心通知，将于 9月 23-28 日对我

校学生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本次测试的主要对象是毕业班普通话水

平不达标需要补测的学生和部分外省籍需测试的学生。9月 2 日至 6

日，由各系部征集考生信息，并于 9月 9 日前报到教务处闫喜菊老师

处，望各系部及时通知相关学生按时报名，以免漏报。另外，根据教

育局要求，所有校外人员统一在所在县市报名，我校不再接受校外人

员报名。

四、实践教学

（一）非师范类专业学生实习

我校 2020 届非师范类毕业生共有 6 个专业要进行顶岗实习，

分别是文秘、音乐表演、计算机系统与维护、物联网工程技术、艺术

设计、舞蹈表演。根据教务处 6 月 4 日在 2018-2019 学年第二学



期期末教学工作安排要求，请相关系部于 9 月 3 日下午 6 点前，

将本系部相关专业的《专业实习方案》、学生实习报名情况统计表、

实习指导教师名单、《岗前培训方案》、《学生实习安全及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报至教务处闫喜菊老师处；学生与学校、实习单位签订的

《三方协议》于 9 月 8 日前报至教务处闫喜菊老师处。其它具体要

求详见《关于做好 2020 届非师范类毕业生顶岗实习工作的通知》。

(二)师范类毕业生岗前培训

我校 2020 届师范类毕业生的岗前培训工作，拟定于放寒假前一

个月进行，请各系部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三）实训基地建设

1.省里已验收过的实训基地，要继续做好常规管理和维护，并

注意日常资料的整理和归档，省里还未验收的实训基地，要根据

《省级实训基地项目建设任务书》要求，借鉴已验收的实训基地的经

验，积极完善硬件和软件建设，认真做好验收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随

时准备迎接上级的检查验收。

2.其它专业如需建设校内实训室，填写《校内实训基地建设项目

申请表》并上报教务处，经校长办公会议通过后予以建设。

3.各系部要继续积极联系相关企业，加大校企合作力度，进一步

拓展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努力满足学生实习实训需求。

（四）课外教学活动

各系部按照《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课

外教学活动安排》（见附件 2）开展课外教学活动。系部做好日常考

勤，教务处不定时检查，确保课外教学活动正常进行。

（五）基本功和山西省第十三届职业技能大赛

1.基本功。开学第一周（9 月 2 日至 6 日）为准备阶段，各系

部于 9 月 5日前将本学期拟开设的基本功活动项目申请表及所有与

基本功相关的活动（竞赛、展览等）安排交到教务处闫喜菊老师处。



所有拟开设的项目（包括以前申请过的项目和拟开设的新项目）都要

填写项目活动申请表，没有备案的活动项目视为无效，开学第二周起

（9 月 10 日）正式开始组织活动。

2.推普周工作。2019 年 9 月 16 日至 22 日是第 22 届全国推广普

通话宣传周，本届推普周主题为：普通话诵七十华诞，规范字书爱国

情怀。各系部要结合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并于 9 月 25 日前将

活动方案、总结及所有活动资料发给教务处闫喜菊老师。

特别强调：我校已经成功申报“山西省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

和“山西省规范汉字书写教育特色校”，各系部一定要积极筹划、认

真准备，高标准完成推普周的各项活动，同时一定要做好档案的归纳

和整理工作，随时迎接省市的专项验收和检查工作。

3.山西省第十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大赛分师范类专业和非师范类

专业两大类竞赛项目，参加非师范类技能大赛的系部在做好作品和节

目准备的同时，要及时与承办院校沟通，了解竞赛的相关细节要求，

确保我校参赛质量。参加师范类学生技能竞赛的选拔赛拟定于 9 月

11 日到 12 日举行，请相关系部及时通知到所有参赛学生。教师讲课

竞赛由教研处统一安排实施。

教 务 处

2019 年 8月 31 日



附件 1

关于各系部班级教室和阶梯教室使用分配的公告

根据目前招生情况，我校 2019 年各专业在校生较去年将有较大变化，各系

班级数量也将有所增减，为了保障教学工作有序开展，现将本学期各系部教室使

用分配情况说明如下，请相关部门遵照执行，各系之间需要交接教室的请及时完

成，后期若需调整再行通知。

中文系：共 34 个班，语文教育 31 个班，文秘 3个班。中文系教室全部安排

在 2号教学楼，分别为北楼 1—4 层和南楼 4层全部教室。中文系阶梯教室为：

206、208。

数计系：共 37 个班，数学教育 20 个班，现代教育技术 4个班，物联网专业

5个班、计算机系统与维护专业 8个班。数计系教室全部安排在 1号教学楼，分

别为北楼 1—4层和南楼 4层全部教室。数计系阶梯教室为：101、102、202。

英语系：共 17 个班，英语教育 14 个班，旅游英语 3个班。英语系教室全部

安排在 1号教学楼，分别为南楼 1 层东两个教室和 2—3 层全部教室。英语系阶

梯教室为：104、204。

公共服务系：共 7 个班，空乘 5 个班，高速铁路客运乘务 2 个班，使用 1

号教学楼南 1层西四个教室和 2号教学楼南 1层东两个教室。公共服务系阶梯教

室为：103。

音乐系：共 17 个班，使用音乐楼教室。音乐系阶梯教室为：106。

美术系：共 13 个班，使用美术楼教室。美术系阶梯教室为：203。

体育系：共 6个班，体育教育 3个班，国标舞 3个班，使用 2号教学楼南 1

层西三个教室和南 2层东两个教室。体育系阶梯教室为：108。

教心系：共 28 个班，小学教育 9个班，心理健康教育 3个班，学前教育 16

个班。教室安排在实验楼和 2号楼，分别为实验楼十六个教室、2号教学楼南楼

2层西边五个教室和南楼 3层全部教室。

教心系阶梯教室为：105、207。

思想政治教育与公共课程部阶梯教室为：107。

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附件 2

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课外教学活动安排

为贯彻落实《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课外教学活动管理办法》（运师政

字[2016]第 8 号），现将 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课外教学活动安排通知如下：

一、申报

拟申请课外活动的系部请根据《学生课外教学活动管理办法》准备相关材料，

于9月4日中午12:00前电子版发教务处邮箱，纸质版送至教务处贾彤彤老师处。

（一）报备材料

1.申请审批表（项目负责人及手机号码填写负责系秘，主要内容栏需写清活

动时间及地点，系主任签字）

2.具体活动方案（制定每周详实教学计划）

3.活动学生名单（系部、姓名、班级、学号，系主任签字）

（二）免申报项目。上学期课外活动汇报展演中，被评选为一类活动小组的

项目本学期无需再准备申报材料，继续开展活动，将时间、地点、学生人数报至

教务处贾彤彤老师处即可，一类活动小组有：

关公大刀、跆拳道、啦啦操、足球、管乐队、舞蹈（精品班）

二、部分课外活动情况说明。上学期个别小组没有按时开展活动，经系部承

诺、教务处检查后陶艺制作与烧造活动小组已于上学期正常开展；体育系女子田

径活动小组开学后限期一个月，提出整改方案和承诺事项，完善活动方案，期间

由系部负责督导检查，正常运转后由系部向教务处重新提出申请，审核通过方可

开展活动。

三、活动考评。要加强对课外教学活动的管理，系部做好日常考勤，教务处

不定时检查，确保课外教学活动正常进行。第八周进行中期检查，第十六周进行

期末展演，检查和展演结果将予以通报。

四、绩效奖励。教务处本学期将依据日常随机检查情况及期中、期末成果展

示对活动小组实行星级管理，对不同类别活动小组代课教师实行不同课时绩效奖

励，分别为一类 22 元/1 小时、二类 20 元/1 小时、三类 18 元/1 小时。

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务处

2019 年 8 月 28 日



学生课外教学活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外教学活动，提高学生综合素

质，激励学生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开创我校学生课外教学活动的新

局面，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学生课外教学活动指各处室、系部占用教学和活动时

间，组织学生在校内外参加的包括学习、训练、比赛、实践教学等所

有活动。

第三条 学生课外教学活动接受教务处的领导，教务处与相关处

室、系部共同研究制定实施方案，教务处负责日常事务及协调工作，

相关处室和系部负责各项活动的具体组织和安排。

第四条 校内进行的学生课外教学活动采用项目管理方式。首先

由处室、系部提出项目申请（申请包括项目开设的时间、学生类别、

参加人数、辅导教师安排、补助标准、考核办法、具体实施方案等），

先由教务处审核，再报分管教学校长审批后方可实施。

第五条 活动项目如果在校外进行，项目负责人一般由相关系部

主任或部门负责人担任，必须按要求填写《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请

示报告卡》，履行相关程序，重大事情要上报校长办公会和党委会研

究后方可实施。各项目负责人要做好安全预案，填报《运城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课外活动审批表》，确保师生安全。在项目活动结束后，对

开展项目有关的各项费用必须经审核后方可报销。

第六条 活动项目如果在校外进行，项目负责人一般由相关系部

主任或部门负责人担任，经分管校长签字同意后，按要求填写《运城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课外教学活动审批表》，并报教务处存档，重

大事情要上报校长办公会和党委会研究后方可实施。各项目负责人要

做好安全预案，确保师生安全。在项目活动结束后，对开展项目有关

的各项费用必须经分管校长审核后方可报销。



第七条 课外教学活动的辅导教师主要由校内教师或专家担任，

辅导教师接受系部的考核和教务处的监督，辅导教师享有优先外出学

习、观摩和培训的权利，同时履行辅导学生作品和帮助学生正常开展

课外教学活动的义务。

第八条 所有活动项目结束后，项目组织部门都要组织汇报展

演，并将日常管理台帐、图片、音视频、计划、总结等资料整理归档。

第九条 辅导教师的工作量经系部审核并报教务处认定后计入

教师当月绩效。对辅导成绩突出、表现优异的教师，系部要根据教师

管理有关条例进行奖励。

第十条 在重大集体比赛项目中，对获奖的学生、辅导教师和系

部，参照学校有关规定给予奖励，同一赛事中同一项目取最高奖给予

奖励，不累加。

第十一条 对积极参加活动的学生，教务处根据学生学分管理有

关规定记分。

第十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所有全日制在校学生。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